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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15/02-03(04)號文件

新界原居民議會
Association of New Territories Indigenous Residents

聯絡處：元朗安寧路 139 號㆞段 2 樓
電話：2477 3886    傳真：2476 2468

香港  ㆗區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109 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范徐麗泰主席暨全體議員

范太暨全體議員：

「村選」立法不得牴觸基本法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正在進行立法程序。我們也是主張為

村代表選舉立法的，但是立法必須符合基本法保護原居民合法傳統

權益的規定、保留習慣法的規定和五十年不變的精神，製作程序也

要合法。

　　民政事務局在２００２年３月８日給我們的信㆗表示，「在制

訂有關村代表選舉安排的具體建議時，我們會以終審法院的判決作

為指引，確保該等建議符合法院的判決，……能夠保障新界原居民

的合法傳統權益。」

　　然而，令㆟震驚的是，該局居然擬定：「原居民代表的主要職

責，是代表原居民處理關乎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和原居民村傳統生

活方式的事務」，其要害是借立法會的權力，輕易剝削原居民族群

治村的、已有㆖千年歷史的合法傳統權益（詳見附件㆙），並以之

轉贈給族外競爭對手，這是對其承諾的背叛，對原居民的背叛，對

社會穩定的直接破壞，對判詞的錯誤演釋，對基本法的猖狂牴觸。

　　根據基本法第十㆒條第㆓段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

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牴觸。」相信立法會必定嚴於把

關不縱！

謹申述於㆘：――

㆒　終審法院“唯㆒關注”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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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村選案，終審法院判明：就陳先生和謝先生的案件而言，宣

告民政事務局局長不得認可在１９９９年選舉安排㆘獲選為石湖

塘村村代表的㆟士。接著還以㆒段特寫強調：「本判案書所關注的

及唯㆒關注的」，是案㆗兩村的選舉安排。他特別指出：由於“兩

村㆟口成份的改變，現時村㆗住著相當數量的非原居村民。此外，

還有法律方面的改變，尤其是《㆟權法案條例》及《性別歧視條例》，

兩者均對本案有重大影響。”

國際通行的司法原則是：法院解釋法律只對被審判的案件發生

效力，對有關條例或習慣法的存廢不發生影響。所以㆖述判決僅影

響「兩村」。為什麼終審法院在點明「本判案書所關注的」之後，

意尤未足，更落墨加㆖「及唯㆒關注的」的㆒段？其突出的意義在

於慎防“以㆒竹篙打㆒船㆟”，同時教㆟適用法律要看具體情況，

不要片面生搬硬套。

與此同時，終審法院沒有判定「村選」不是「原居民的合法傳

統權益」，她僅是在和資深大律師辯論“派生權利”時，以其主觀

論斷駁回資深大律師的主觀假設。（當時任何方面都沒有提出史實

作論據）所以其結論僅是批評辯方「缺乏理據」而已。（詳見判案

書第２９頁末句）

㆓　民政事務局目㆗無法

　作為原居民的父母官，民政事務局竟在《草案》㆗擬定：「原居

民代表的主要職責，是代表原居民處理關於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和

原居民村傳統生活方式的事務。」他們知道此舉必定觸犯眾怒，所

以初則謀於密室，繼而以“擋箭牌”推出其蓄謀已久的“雙村長

制”。然而作賊心虛，不能不自我揭穿了她的預謀詭計，請看他們

時時事事自我矛盾，觸犯了法律還洋洋自得：

（１）  判案書的簽署日期是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但民政

事務局早在１９９９年４月已經在“檢討”村選的“程序

和安排”，閉門造車，背著七十萬原居民密謀削權！直至

“醜婦見家翁”，《草案》暴光後，民政事務局還反復揚言

是為了執行終審法院的判決，其實是暗喜可以“借艇割

禾”。如無虧心之事，為什麼要遮遮掩掩？

（２）  終審法院“唯㆒關注”的是兩村的選舉安排，民政事務局要

改變的是六百多個村，有㆝淵之別。他既允許原居民村代表

管理有關合法傳統權益的職務，卻同時剝削村選的傳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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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給「居民代表」，可見其出爾反爾，自欺欺㆟，嚴重

損害基本法的尊嚴，也損害立法的尊嚴。

（３）  原居民要求修改鄉議局條例，局長說先要鄉議局討論通過；

局長自己卻任意牴觸鄉議局條例，例如命令鄉事委員會修改

章程；未經鄉議局正式討論通過而報請行政會議進行立法程

序。民政事務局目㆗無法，可橫行而治嗎？但是沒有合法的

會議紀錄，何來合法的草案？

（４）  鄉議局條例規定的會議紀錄制度，民政事務局也視同虛設，

所謂多數鄉同意“雙村長制”是沒有合法的會議紀錄為據

的，黑箱作業而已。因此草案是不合法的。

（５）  民政事務局以“㆟權”為標榜。新界原居民議會要求民政事

務局舉行村代表投票決定對村代表選舉制度的取捨，但是竟

遭拒絕，可見其執迷於權術，並且侵犯數十萬原居民的㆟權

和民主，其獨裁作風令㆟憤慨。但沒有村代表的合法通過，

任何權威機構都無權代作主張。因為村代表選舉是各村傳統

的內部事務，鄉事委員會的主席也只許在他居住的村內參與

選舉，所以他更無權代各村表態，否定其村選傳統的存在。

就這個問題說，新界鄉議局同樣無權強行“少數服從多數”

的表決！﹝請參閱附件㆙（五）﹞

（６）  新界鄉議局有７４條非原居民村，有㆒個非原居民鄉。屏山

鄉鄉事委員會內有１０個非原居民村代表，十八鄉鄉事委員

會內有６個非原居民村代表，其他鄉事委員會內都有非原居

民村代表。數十年來，兩種代表雙方和諧共處，這都是“㆟

權”、“民主”的體現，民政事務局如果真是重視㆟權，為

什麼對既有的、和諧的㆟權制度視而不見，棄如敝屣？如果

以繁榮穩定為重，為什麼捨棄這種和諧，而選擇雙長爭權或

“兩個和尚沒水飲”的「死橋」？未經鄉議局正式討論通

過，誰有權取消鄉議局的制度？局長有權嗎？如果說有，那

是霸權。

（７）  《㆟權法案條例》規定：該條例只對“（ａ）政府及所有公

共主管當局；及（ｂ）代表政府或公共主管當局行事的任何

㆟”具有約束力。終審法院只針對民政事務局局長而不是全

體原居民村作出有關牴觸㆟權法的宣告，絕大多數原居民村

的㆟口成分沒有較大的改變。局長沒有理由提前去約束或

“改革”全新界的村，沒有理由將自己牴觸㆟權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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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嫁給全體原居民！這不是忠誠執行終審法院判決的必

要，僅是“借艇割禾”！於此，陰謀大暴露了！

　　終審法院判案之前，有關方面沒有呈㆖關於村代表選舉歷史的

資料，父母官也沒有。法院沒有根據基本法第４０條㆘判決，情有

可原。民政事務局在報請行政會議審議《草案》之前，我們已呈送

十多次㆖百頁的信件，其㆗㆔次專函報告有關村代表選舉的證據和

史實，但是他們視而不見？如果不把我們的有用證據和信函呈㆖行

政會議，應是失職！

　　根據㆖述七宗事實我們認為民政事務局提交立法會的《村代表

選舉條例》（草案）不惜牴觸基本法第五條、第八條、第㆕十條，

也牴觸㆟權法。其草案的製作程序反復牴觸新界鄉議局條例，偷步

走，不能接受。高官問責應首先問什麼？就是要問其牴觸基本法和

本港法律的責任，問其對法治社會的職責，問其對工作的忠誠與

否？

　　隨本函送㆖立法會的還有兩個附件，要求立法會審查、把關、

仗義執言，將草案發回民政事務局，令其依法重新製作。

　　謝謝！

新界原居民議會

主　席　簡炳墀

(鄧錫洪　代行 )

㆓零零㆓年十月七日

附件：

（㆙）  族群治村不容立法奪權

（㆚）村代表史實溯尋兩百年

副本送：行政會議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

　　　　㆗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高祀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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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界原居民議會
Association of New Territories Indigenous Residents

聯絡處：元朗安寧路 139 號㆞段 2 樓
電話：2477 3886    傳真：2476 2468

香港  灣仔  軒尼詩道  130 號
修頓㆗心  31 樓
民政事務局

何志平局長

尊敬的何局長：

族群治村不容立法奪權

近來，政府有意通過立法，「改革」原居民村代表制度。其要害是以所謂

「雙村長制」改變原居民行之已有千年的族群治村的歷史，無情剝奪原居民

自我治村的合法傳統權益。此舉引起原居民無比憤慨，特此呼籲政府正視原

居民立村、治村的發展史，和基本法保護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的立法精神。

（㆒）  族群治村是合法傳統權益

　　以鄧族為例，公元九七㆔年，江西省鄧漢黻㆒家㆟遷居立村於岑田 (即今

新界錦田 )，其後不斷㆞分枝遷到各㆞居住，然後又由㆒家㆒家的㆟經過多代

而發展成為㆒個㆒個小族群，成功建成㆒個㆒個小村莊。村可以是㆒個氏族

居住，也可以兼容多個氏族居住，視乎具體情況而定。總之同村族群 (氏族的

群體 )共治其村，從來不受干預。村的土㆞是由族群經過多代開闢開發而成，

為本村族的眾多家庭所享有。

　　村是族群的大家庭，大家庭的經濟基礎是私有的土㆞。當土㆞、㆟口、

家庭逐漸增多後，族㆟也相應從治家發展到治村――自己的大家庭。隨著小

家庭日益增多，家長制也發展到族長制。族長是族內輩份至尊、年紀最大的

長者。族大的話，家長和族長之間會有房長。在不同的政制㆘，政府對基層

細胞（村）會提出㆒些要求，諸如管好戶籍，理順田賦，搞好治安等。於是

在「㆔長」之外，在不同朝代，由族長主持分別選出族㆟充任㆙長、保長、

團長、村長 (村代表 )等等，他們都自然聽命於族長，共同成為村的領導核心。

這是鄧族族群治村的千年史實。各原居民村的族群治村的情況，在相同的朝

代，大同小異。族群治村是原居民適用的千年習慣法，是基本法保護的合法

傳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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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族群自選村代表也是合法傳統權益

　　不了解原居民歷史的“政法泰斗”，憑主觀臆斷，否認原居民享有選舉

村代表的合法傳統權益。為求客觀公正，請以史實為據：

（１）  在香港歷史檔案館裡，有㆒份由輔政司駱克翻譯於 1899 年 4 月

12 日的文件，它指出：新界村民武裝抗英是由屏山「達德約」㆔

十九個鄉村――包括錦田、元朗、廈村、十八鄉、青山等發動起來

的。達德約就是以屏山為首的聯村更練團的組織名稱（類似於今㆝

的民兵團）。在這文件的末頁㆖簽名的㆕㆟之㆗的鄧逸軒是吉慶圍

的代表。有石牌匾為証的、重建於咸豐年代的、至今尚存的屏山「達

德公所」是達德約各村代表的議事公所和組織部、指揮所。嘉慶㆙

子科武舉㆟鄧輯伍是當年帶領聯村更練團抗擊海盜的㆒位卓越領

袖，其威名遠播廣州，他的官銜是「例授武略騎尉即用衛守府」，

就是因為他在㆗舉之前，已經在東莞縣帶領團練抗擊海盜，保衛疆

土，立了功勞，故得「即用」。

聯村更練團的光輝史實，証明了在清朝，寶安㆞區早已存在活躍的

村代表活動，從更練團的武裝抗英運動，更可領會到族群治村有多

大的權力，多強的決心、多熟練的作戰經驗，可見他們的氣概足以

懾服入侵者。

（２）  所以港督卜力在接管《新界》之前就出告示承諾：爾等善美風俗

利於民者悉仍其舊，毋庸更改。

（３）  ㆒九㆒零年，為了落實卜力告示，港府訂立了《新界條例》，其

㆗特別規定：法庭必須承認和實施影響有關新界土㆞的任何㆗國慣

例，保護傳統習慣㆖的權益。

（４）  ㆒九㆓㆕年港督接見李仲莊等聯村代表團，促使其成立了代表新

界鄉村的、卻可受政府控制的鄉議局。

（５）  ㆒九㆕㆓年，日偽命各村自選村代表（村長）管好戶籍。

（６）  ㆒九㆕五年，港督接見鄧松年等聯村代表團，稍後接納其停建屏

山機場的抗議。

（７）  ㆒九㆕八年，新界大埔理民府通知各村「自行選舉」村代表，再

㆔承認各村選舉村代表的習俗。

（８）  ㆒九九㆒年修訂的鄉議局條例第㆔條（㆔）（㆙）對「選舉」或

「抉擇」兩詞仍然照舊通用，顯示各村仍可「自行選舉」村代表，

各依其習慣或具體情況決定，即既可㆒㆟㆒票選舉，也可由族長和

父老或其他傳統方式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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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所述，持續兩百年的史實証明：「自行選舉」村代表是族群治村順理

成章，理所當然的定律，兩者相輔相成，同是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無可分割

的重要部分，屬於習慣法的範疇。

（㆔）  族群治村不容欺壓不容奪權

　　原居民村是族群或氏族眾多家庭世代安身的永久聚居體。村的土㆞是眾

多族㆟的私有財產，不是官㆞。村是原居民首創和特有的社群永久私家組織，

從來不是政府的行政架構；村民治村比港㆟治港先行了㆒千年，而村民自選

村代表，則比港㆟的選舉先行了數百年，區別的是：族群村選是大家庭的私

家活動。雖然近期採取㆒㆟㆒票，政府派㆟協助的辦法，那也不過是族群從

自選走向現代民主、公正新的㆒步，並不改變其私家性質，不是政權性的政

治活動，村代表依舊享有全權去管理其本村事務。政府對村民、對族群、對

社團（鄉會）可以指引其改革，怎可立法強行奪權，反客為主，搞雙村長制，

慷他㆟之慨，剝奪主㆟的權益，轉贈給主㆟的客㆟！

　　敢問主審和主理村選案的高官們，高級議員們：港㆟治港可以欺壓族群？

可任由政府奪權？您們都是經過宣誓擁護基本法的，這也叫做「保持原有的

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也是保留習慣法、也是保護原居

民的合法傳統權益？你們都不知道數十萬原居民享有族群治村的㆟權？看不

見就踐踏過去吧？魯平主任早在九六年說過：「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是前新

界㆟民同英國殖民主義者進行鬥爭的結果……是㆒定會受到保護的。㆗國政

府不會因為“九七”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而取消新界原居民在歷史㆖通過鬥

爭而獲得的權益。」基本法不容踐踏啊！

（㆕）  是誰「有可能觸犯法例」？

　　民政高官說：在「新制」㆘，若有㆟自稱村代表，“將有可能觸犯法

例……”

　　可幸原居民以基本法為最高的準則去衡量自己的言行和衙門的政法工

作，所以從來不憂慮會觸犯法例，我們憂慮的倒是衙門觸犯基本法和法例。

請看㆘列事實和法理：

（１）  ㆓零零㆒年七月㆒日我們向特首呈㆖專函，指出村選案終審法院的判

決牴觸基本法共十㆒條，迄今衙門理屈詞窮，欲蓋彌彰，無法自圓其

說。五百多㆝來，積累了 120 頁的《官民通訊錄》証明：民方不停㆞

向官方擺鄉村千年史的事實，講香港基本法的道理；官方始而招架，

但不夠兩個回合，竟已窘態畢露，以至長期守口如瓶。自我諷刺的是：

政府花費大筆金錢宣傳基本法，但是在村民大講基本法，向政府頻頻

挑戰的年月裡，高官們令㆟失望的回應是――葉公好龍。衙門已經觸

犯法例和基本法，只有嚴重理虧的㆟才有必要忍氣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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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根據新界鄉議局條例，鄉議局僅是「法定之諮詢機構」；鄉事委員會

僅是「社團」的㆒種。然則村不過是鄉事會之㆘的小社團。村選案由

法庭層層間接推定，最後推斷村代表的選舉是行使「政治權利」。假如

這種邏輯能夠成立，則其他私家性質的眾多社團選舉功能代表的權

利，都可被宣告為「行使政治權利」，因而應當強制開放給同㆒組別的

全體工作㆟員參與？顯然這種邏輯不能成立。作成錯誤推斷的官員已

經觸犯了基本法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法理，觸犯了鄉議局條例和社

團條例。

（３）  政府對雙村長制好像已經著了迷，以為只要通過立法奪權便能行得

通，居然想出要強制鄉事會修改章程以適應政府的需要。殊不知鄉事

會只是依照社團條例登記為社團 (或豁免登記 )它始終是私家性質，受

社團條例所規範。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社會是尊重私家民

主、自由和㆟權的，每㆒社團的章程是由她的成員訂定的。假如政府

可以強加於㆒個社團，則政府也可以通過立法手段，強制別的社團修

改章程，以適應她的另㆒需要。民政事務局這㆒設想是符合基本法第

五條嗎？不！至此，㆟們應該深㆒步理性認同，族群自選村代表的私

家性質，既不能由政府改變，也不能由司法、立法改變；從合法傳統

權益方面說，不但不應強制改變，而且應該保護。

    民政事務局負責㆟在㆖水鄉事委員說的“觸犯法例”、“另起爐灶”種

種過激的詞令，有違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邏輯。以太平紳士類比於村代表，

更是牛頭不對馬嘴，因為前者是官選，後者是村選，只要符合習慣法，成功

做被選㆟，便可昂首闊步，治理本村的事情。他是義工，少做政府的事情，

對他有益無害。義工是任何政府和全社會都歡迎的。不信鄉村傳統義工是立

法打擊的對象。而所謂另起爐灶，是把廣大村民和村代表都看成可被分化的

對象了。官民關係弄到這個㆞步，十分可悲！到那時候，奪權和反奪權的鬥

爭，會弄得很緊張，是否有㆟高興可看見“劍拔弩張”的情況？望領導㆟善

於預見，要化解矛盾，不可激化矛盾。高官㆘鄉諮詢，不辭勞苦，舌戰群愚，

精神可嘉，相信對今後的工作，㆒定大有裨益。

(五 ) 各村的自主權不容他村干預

    ㆒年來，民政事務局多次說過，新界鄉議局多數鄉主席已同意搞雙村長

制。這是政府對各村的族群治村的自主權欠缺應有的知識，以致誤會重重，

把族群治村的特殊村例等同於鄉議局的㆒般事務，以為可以在鄉議局依照議

事規則，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解決。錯了。因為族群治村畢竟是村

族內的私事，有其不容干預的自主權。這種自主權是村內族㆟的㆟權，不是

村外原居民的㆟權 (更不是非原居民的㆟權 )他們連越村選舉村代表的權利都

沒有，當然不可以越村對他族的村選事務指手劃腳。鄉主席也只可以在他的

本村行使自主權，無權自作主張，強加於㆟，否定他村的村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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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民政事務局簡單圖快，企圖利用鄉議局“通過”雙村長制，

只能惹來“周身蟻”的後果。請看東方日報 6 月 9 日令㆟矚目的㆒個標題：

與期望不符   改支持原居民議會

鄉局促押後行雙村長制

署理鄉議局主席林偉強先生直言，方案與鄉議局的期望有很大距離，過去年

多的討論徒勞無功，建議透過行政指令，押後推行新制。劉皇發主席以兩句

話總結事件：「有理走遍㆝㆘，無理半步難行」，可謂真知灼見，㆒針見血：

    我們沒看見有㆟站出來講話支持政府，而林偉強罕有㆞說：「我們 (鄉議

局 )其實㆒向認同原居民議會的爭取，有佢合理要求。」「鄉議局㆒致認同要

重新釐訂原居民代表的投票資格，鄉議局提出的㆔項反建議，只是部分的反

對意見，仍有很多執委反對雙村長制，立法會內亦有不少反對聲音。」可見

民政事務局所謂「多數同意」沒有事實根據，不過是㆒廂情願，更遑論各村

的自主權不容他村干預。

    令㆟大開眼界的是：看見香港大學盧兆興博士、張逸峰助教經過深入調

查，仗義執言，在經濟日報發表長篇文章，批評政府搞雙村長制是㆒意孤行，

畫蛇添足，“勢必將新界高度政治化，使日後村選更多矛盾和利益衝突。”

“特區政府的㆘策是剝奪新界鄉村自治。”“假如雙村長制改變各鄉村內行

之已久的政治慣例，後果的嚴重性實不容低估。”

    令㆟意外的是：非原居民的代表也在立法會㆖反復發言反對雙村長制。

    東方日報㆒條條大小標題發㆟深省：㆓百村民㆒致反對雙村長制；鄧兆

棠轟余志穩；村選諮詢變批鬥大會；村選諮詢濺出第㆒滴血……

　　事實証明：雙村長制計劃，正如鄉議局主席所總結：無理半步難行。甚

至連民政事務局的高官也在立法會承認，兩種村代表在職能㆖有重疊之處。

也就是說：經常性的利益衝突不可避免。干預和反干預的鬥爭長期糾纏。因

此不能不嚴肅聲明於㆘：原居民若討論大事，按照傳統是在祠堂內開大會。

屆時，非原居民不可以享有平起平坐的權利，甚至可能被拒於祠外。若由此

而發生“意外”事件，概由政府負其全責。

　　我們並不反對非原居民的㆟權，但是由自然生活的歷史形成的村選權不

是政法機構的贈品，不是隨便可分給他㆟的。在原居民村居住的客㆟要取得

村選權應是有條件的，其原則是在本村居住時間較長，有正當職業，或在村

內有產業，品行檢點，無嚴重違反租約和社會公德的情況，經本㆟申請參與

投票以至參選，復經村民大會多數同意便可。具體的條件，本會前已報告，

玆不贅。

　　我們也不是盲目反對鄉議局的“多數同意”，僅是反對未經各村充分民

主討論而倉卒得出“多數鄉同意”雙村長制的空洞結論。我們並不反對鄉在

各村民主基礎㆖的集㆗表態，和經過正式表決的結論。我們認為，各村是否

同意政府的方案，有無不同意見或建議，為慎重起見，可由村長簽名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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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村長在鄉的總結紀錄㆖簽名作實，擺㆖鄉議局的會議桌㆖，最後歸入鄉

議局的紀錄檔案裡，讓當代和後世都可閱覽。不可為了村選改革，就連村的

民主基礎和鄉議局審慎紀錄的法定制度都忽視了。這是林先生講話引出來的

教訓。

　　最後，我們明白到政府很想在國際㆖繼續享有「法治之區」的美譽，村

民何嘗不想？重要的問題是在執法㆖㆒定要分清大是大非，絕對不能含糊和

牴觸基本法。這是新的課題，不是靠“吃老本”可以解決的。當然也不能漠

視聯合國的憲章，須知憲章規定：不能破壞與冒犯任何族群與社會的傳統，

並將其當成基本㆟權來維護。即使殘破了的文物，也都要加以維護，更何況

是在這傳統生活㆘的族群。我們相信國際㆖有識之士，決不會讚賞剝奪族群

的合法傳統權益的“法治”。相信「新界原居民」是不會被遺忘的。

　　　　　　　　　　　　　　　　　　　新界原居民議會

　　　　　　　　　　　　　　　　　　　主　席　簡炳墀

　　　　　　　　　　　　　　　　　　　　

　　　　　　　　　　　　　　　　　　　（鄧錫洪　代行）

㆓零零㆓年八月㆓十五日

副本送：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太平紳士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女士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

㆗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高祀仁先生

㆒國兩制研究㆗心總裁邵善波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鄧智良太平紳士

元朗區議會主席鄧兆棠太平紳士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太平紳士

㆓十七鄉鄉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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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文為本會㆓零零㆓年十月七日致立法會函的附件）

村代表史實溯尋兩百年

我們已經掌握有力的證據和史實，証明原居民的村代表生活至少已經渡

過了㆓百年，是我們的「合法傳統權益」。

１　香港歷史檔案館裡，有㆒份由駱克翻譯於㆒八九九年㆕月十㆓日的文

件，它指出：新界村民武裝抗英是由屏山「達德約」（Tat Tak Community）
㆔十九個鄉村發動和參與的，當㆗包括了錦田、元朗、廈村、十八鄉、

青山等鄉村的村民。 (見附件㆒和六 )

　　據屏山坑尾村熟悉鄉史的父老（現年八十多歲）鄧福來說，他現在能記

起的達德約村落有屏山鄧族九個圍村，其他的還有沙江圍、新舊牛磡、

石 、山廈、欖口、水邊圍、水邊村、鳳池村、橫洲鄉、大井㆔村、吳

屋村、大井圍、新屋村、輞井圍、輞井村、龍鼓灘、掃管笏、大欖涌、

田肚仔（花山）、元敦（青龍頭）、馬鞍崗、八鄉、元崗、牛澗、蓮花㆞、

石頭圍、㆖村、橫台山。其他的「約」有錦田約、沙埔約、新田約、廈

村約、屯門約。每個約都有多個村落。「達德約」是屏山約聯村更練團的

名稱。在抗英的時候，各約都聯合在㆒起了。

　　從㆒八九九年㆔月㆓十八日屏山鄧族張貼出「抗英揭貼」至㆕月十㆓日

走㆖戰場，在不足兩星期的時間裡，各村即已作好㆒切作戰準備工作，

在依靠兩條腿走路的原始條件㆘，他們在極短時間裡做妥神速的廣泛的

聯絡工作、訊息溝通和物資供應，就是歸功於各村村代表工作的練達。

這不是靠幾個月的訓練可以做到的，更不是急就章可能成功的，而是靠

他們歷史悠久的「約」――聯村更練團的武裝聯合大行動鍛鍊出來的，

即是在悠長的歲月㆗，他們的聯村更練團經常組織分工巡村，在必須的

時候，就及時聯絡，聯合抗擊海盜，保護村民的性命財產。各村經常性

的更練團負責㆟就是青壯肯干、有領導才能的、武功過㆟的男士，他們

是由族長、家長和父老挑選出來的。駱克講的㆔十九村大聯合，首先就

是在客觀㆖承認眾多的村代表的大聯合。如果沒有眾多的村代表，就不

會有㆔十九村的大聯合，也就不會有武裝抗英的大行動。(㆒八九九年㆕
月七日和㆒九㆒零年至㆒九九㆒年的資料，見附件㆙ )

２　屏山鄧族歷史性的建築物是活的證據。這就是位於古屏山市東北角的「達

德公所」(見附件㆓ )，古時簡稱為「約所」，其所有權屬於屏山鄧達德堂，
是「達德約」各村村代表的議事會所，是武裝抗英的第㆒個組織部，也

是古屏山市的大批交易的場所。「達德公所」匾額右㆖角可隱約看見咸豐

㆓字，可以確定其最小的年齡是㆒百㆕十㆓年。但是聯村更練團的歷史

遠比該會所的時間為長。會所是從無到有，從簡易的形式過渡重建至咸

豐年的形式，重建是為了加強組織，迎擊強大的海盜，㆒如聯村更練團

是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強大。史實顯示，這㆒過程至少可推㆖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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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可供尋源的證據（見附件㆔）

總的說來，歷史㆖各王朝不會派兵去保衛村民，富貴㆟家是僱養“家

㆜”以自保，後來村民自己組織更練團保護全村。

及至康熙“復界”政策施行後，省巡撫亦公布優惠措施，吸引內㆞村民

到沿海㆞區立村開墾。經過雍乾盛世，東寶㆞區富庶起來，深圳河兩岸

的鄉村也多了。但同時卻滋生海盜的搶掠，雖窮㆒村的壯㆜，也不足以

對付㆒群的海盜，於是㆞方㆖紛紛組織聯村更練團，㆒村遇劫，眾村圍

剿，應時而起的是鄉村武術運動高漲。

出生於乾隆㆜酉年（㆒七七七年）的屏山鄧輯伍自幼習武，十八般武藝

件件皆通，膂力過㆟，能舞動㆒百多斤重的大關刀，兼懂孫子兵法。成

年後即加入屏山鄧族的更練團，他跑馬殺賊，勇貫團英。他考㆖武庠生

（縣級比武及格）後，即被提升為團長，㆓十五歲前後被推舉為聯村更

練團的領袖，屢立戰功。㆒八零㆕年，他經全省比試，被錄取為第十五

名舉㆟。由於他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故受封為「例授武略騎尉即用衛守

府」。（見附件㆔）

鄧輯伍的兒子鄧勳猷於㆒八㆔七年㆗舉受封為「例授武略騎尉揀選衛守

府」，他是第㆕名舉㆟，是他主建達德公所。

鄧勳猷的次子鄧宏英於㆒八七零年㆗舉，是第九名，封銜同父。鄧輯伍

還有㆒位孫兒鄧寶琛，是文舉㆟。於此，他們㆕㆟被獎㆒個功名牌：「祖

孫父子兄弟叔侄文武登科」，盛極㆒時。這個功名牌現還在屏山文物徑

的覲廷書室裡。勳猷的長子鄧世英是屏山抗英領袖。

這裡，㆟們也許要問，為什麼第九、第㆕名都不能得到「即用」的資格，

而第十五名卻能得到「即用」？差別就在於有無聯村更練團團長的實戰

經驗了。

從這㆒家㆟的真實故事，可以得到㆒個結論，即在㆒八零零年之前，《新

界》㆞區和東莞全縣㆒樣，已經存在聯村更練團的積極活動，而“村代表”

就是各村更練團的團長，他們共同成為聯村更練團的組織者。當㆗出類拔萃

的，自然會被選拔為聯村更練團的團長。由此可見，㆒八零零年之前，村代

表已經存在了，換句話說，族群自選村代表的歷史，在有跡可尋的鄉村史實

㆗，至今起碼存在㆓百年了。根據《鄉議局條例》第㆔條 (㆔ )(㆙ )，被抉擇和
被選舉同等有效。

附件：

㆒　香港歷史檔案館 1899 年第 548-551 頁
㆓　達德公所照片㆕張

㆔　聯村更練團著名領袖家譜㆔頁

㆕　朝代與公元年份對照表

五　屏山市古代的簡易建築物圖片㆒張

六　《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㆒本（請參閱第㆒、㆔、十㆔題）


